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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2-4號

承辦人：楊澤恩

電話：02-23412822#61

傳真：23517673

電子信箱：teyang@mail.tmps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東國教字第10860077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2019世界人權日—兒權三十 由我落實」活動推廣

訊息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」及臺北市國民教

育輔導團108年10月21日召開108學年度期初工作會議紀錄

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校園人權教育議題課程與教學活動，請鼓勵所屬師

生積極利用人權教材包進行教學，並將教學成果進行分享

與展示，以擴大宣導成效。

三、承上，相關作法如下:

(一)下載人權教學包(網址：https://2019humanrightsday.

blogspot.com/)並進行教學。

(二)鼓勵師生將相關成果或紀錄如學生照片、影片、著作、

學習單及字卡等進行分享(須請學生家長填寫「著作、影

像使用權授權同意書」)。

四、成果提供方式: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麗山國小 1081121

*VLAA108600768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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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郵寄 : 將資料燒錄於光碟，寄至10052臺北市中正區仁

愛路一段2-4號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教務處，楊

澤恩老師收。

(二)電子郵件寄送成果 : 信箱為teyang@mail.tmps.tp.edu.

tw。

(三)Facebook社團 : 加入「2019世界人權日—兒權三十 由

我落實-臺北市」社團(https://www.facebook.com

/groups/488081328336256/)，上傳成果照片或影片。

五、獎勵：贈送精美紀念品予提供作品師生，送完為止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所屬公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

副本：

54


